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泰姜政办〔2013〕136号


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姜堰区土地开发复垦工作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区有关委办局，区有关单位：

《姜堰区土地开发复垦工作实施意见》已经区政府第1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泰州市姜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12月18日
姜堰区土地开发复垦工作实施意见
为进一步加强全区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土地复垦工作，促进管理规范化、制度化，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务院令592号）等有关规定，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目的要求

严格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整治规划，充分挖掘土地开发复垦潜力，努力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目标，稳步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有效缓解用地计划紧张状况，服务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二、实施范围

土地开发复垦包括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的复垦，其复垦的地类为全区范围内废沟塘、未利用地、镇村布局规划应撤并的零散居民点及废弃工矿用地。

三、实施程序
（一）项目申报
按照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土地开发复垦项目入库申报的要求，各镇（区）人民政府（管委会）应在上年度10月底前，对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整治规划，逐地块实地调查，经镇（区）主要负责人审核后组织申报。
（二）项目预审

区国土分局在上年度11月底前完成项目预审。

（三）项目立项

区国土分局在上年度12月底前将项目实施方案报泰州市国土资源局审核后，报省国土资源厅立项。

（四）项目实施

经立项批准的土地开发复垦项目，所在镇（区）按照省国土资源厅土地开发复垦项目验收的标准，在本年度6月底前实施完毕。项目实施本着“谁复垦、谁收益”的原则，可由单位和个人组织实施。项目一经立项，不得随意调整，确需调整的，申请调整面积不得小于立项面积，由项目所在镇（区）于当年4月20日前向区国土部门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调整。所有立项项目不得因调查不实导致无法实施而核减，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核减的，由项目所在镇（区）申请，经区政府分管负责人批准后，方可核减。核减项目面积不得超过该申报项目总面积的5%，否则取消该镇（区）当年所有立项项目的申报资格，并停止调剂耕地占补平衡及增减挂钩指标。

（五）项目验收

根据土地开发复垦项目管理要求，项目实行区、市、省三级验收。项目实施完成后，项目所在镇（区）应在本年度7月底前申请区国土部门自验；在自验合格的基础上，由国土部门申请泰州市国土资源局初验；初验合格后，申请省国土资源厅终验。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区政府成立以区长为组长，分管副区长为副组长，区发改、监察、财政、国土、规划、环保、审计、农业、水利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土地开发复垦项目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和解决项目实施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国土分局，负责土地开发复垦项目实施的日常管理及业务指导工作。区财政局负责项目实施经费的拨付和监管工作；区监察局负责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各个环节进行效能监督；区审计局负责对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项目所在镇（区）要成立相应的工作班子，在区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做好项目的实施工作。相关部门应紧密配合，共同推进土地开发复垦工作。

（二）资金保障

1．对耕地占补平衡项目经省验收认定的新增耕地面积，每亩补助标准为14000元（含14%的业务费）。资金来源主要从耕地开垦费中列支，不足的部分从土地征收代收的相关费用地方留成部分列支。

2．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补助标准为3.2万元/亩，资金来源按苏国土资发〔2006〕231号的规定，从因使用挂钩周转指标而免缴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以及农业发展重点资金等三项费用中列支。

3．各镇（区）占补平衡和增减挂钩新增耕地指标原则上优先保证自身补充耕地和发展用地的需要，如有结余可用于其他镇（区）调剂使用。占补平衡指标调剂费每亩16000元，列入土地征收成本。增减挂钩指标调剂给城市经营性用地使用的，区财政在挂钩出让地块的土地出让金中每亩专项列支10万元指标调剂费；调剂给“一区两园”使用的，由调剂镇（区）之间相互协商后报区国土分局同意，使用指标的镇（区）每亩支付6万元指标调剂费。                                           

（三）资金管理

土地复垦项目补助资金属专项资金，资金的使用严格按《江苏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苏财建〔2005〕73号）规定，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项目补助资金经区国土分局、财政局审核后，由区财政局拨付给各镇（区），各镇（区）审核后全额下拨到项目实施单位（村）。

（四）考核措施

区政府每年依据泰州市政府耕地保护的考核要求，对照考核标准下达各镇（区）耕地占补平衡、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考核指标，并将完成情况列入镇（区）年度综合考核。
五、其他

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原姜政办〔2010〕74号文件同时废止。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纪委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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